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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2026 年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正式启动。
大赛以“粤学习 粤健康”为主题，面向全省居民开展

健康知识普及，旨在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学习健康
知识、掌握健康技能、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为配合此次大赛的深入开展，帮助读者
系统学习健康素养核心知识，本期再次刊登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释义（2024 年版）》。该释义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涵盖基本健康理念、健康生
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三个方面共 66
条，是广大群众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
康素养的权威读本。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每个
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愿
广大读者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在参
与竞赛的同时，将健康素养融入日
常，共建共享健康广东。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这个
定义提示我们：健康不仅仅是指身体没
有疾病、不虚弱，而是指身体、心理和社
会适应三个方面都处于良好状态。

身体健康表现为体格健壮、各器官
功能良好。

心理健康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
态，表现为能够恰当地认识、评价自己及
周围的人和事，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情绪
稳定，行为有目的性，不放纵，能够应对
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正常学习、工作和生
活，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

社会适应是指通过自我调节，保持
个人与环境、社会及在人际交往中的均
衡与协调。个体应主动应对环境变化，
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预防为主”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养生
保健理念，是我国一直坚持的卫生与健
康工作方针。当前，我国面临着重大传
染病和多种慢性疾病的双重威胁。新发
传染病和再发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慢性病患病率居高不下，慢性病导
致的死亡占全部死因的 88.5%，成为影响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无论是传染病还是慢性病，主要与
个人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有关。国内外
大量实践证明：坚持预防为主，养成文明
健康生活方式，是预防传染病和慢性病
的首选策略和措施，是促进健康最有效、
最经济的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都对公民
健康权进行了明确规定，例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条规定“自然
人享有健康权。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
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
人的健康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多
处规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将受到
刑法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和社
会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国家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
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
展健康产业，提升公民全生命周期健康
水平。国家建立健康教育制度，保障公
民获得健康教育的权利，提高公民的健
康素养。”

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需要国家、社
会和个人共同努力。每个人都有获取健
康的权利，也有不损害他人健康的责任。
不污染环境，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所
吸烟，不危险驾驶，怀疑患有或确诊传染
性疾病时做好自我管理等，都是承担健
康责任、不损害他人健康的表现。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应当树立对自己健康负责的理念，建立
正确健康观，积极学习健康知识与技能，
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不断提升自身
健康素养，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手中。

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
惯化行为方式。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
明，在当前以慢性病为主的疾病谱背景
下，在影响健康的各类因素中，生活方式
和行为因素的影响最大，其贡献率占到
60%。因此，改变不健康行为，践行健康
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个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因素。
健康的生活方式既包括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预防控
制慢性病的“四大基石”，也包括做好手
卫生、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
重咳嗽礼仪、开窗通风、分餐公筷、垃圾
分类等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文明卫生习
惯，还包括规律作息、劳逸结合、充足睡
眠、环境整洁、绿色出行、节约环保等良
好的生活习惯。

此外，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
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医养
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健 康 养 生 理 念 及 其 实 践 经 验 的 总 结 。
201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卫生
计生委发布了《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
素养》，向公众普及中医养生保健基本
理念、知识和技能，公民应学会利用中
医养生保健方法和技能维护和促进自
身健康。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人类所患的许多疾病都与环境污
染有很大关系。无节制地消耗资源和污
染环境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每
个人都有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不受污染
和破坏的责任。发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
为，应及时劝阻或举报。

遵守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讲究社
会公德，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不污染环境
的良好习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低碳、
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耗，
实施垃圾分类。优先选择绿色环保产
品，减少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节约用水
用电，适度使用空调，践行低碳出行。

保持家居环境整洁卫生，经常打扫室
内、庭院卫生，不留卫生死角。厨房、厕所
无异味。垃圾日产日清，做好垃圾分类。
爱护公共环境，规范饲养宠物，做好宠物
粪便清理，文体娱乐活动不扰民，共同营
造清洁、舒适、安静、优美的生活环境。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可
能影响健康。绿色消费，低碳出行，能助
力减缓气候变化。老人、儿童、孕妇、疾
病患者和户外工作人员是脆弱人群，要
积极关注天气预报、空气质量信息和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风险防范。
极端天气下要更加关注基础疾病变化并
及时就医，重污染天气时尽量减少或避
免户外活动，高温热浪天气要尽量避暑
和防止中暑，低温寒潮天气要注意保暖
和防止冻伤，台风和暴雨天气要防止溺
水等意外伤害。

目前血液无法人工合成，临床用血
只能依靠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
偿献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无偿献
血利国、利人、利己、利家人。

健康人定期、适量献血是安全、无害
的。我国现行的捐献标准为全血每次
200～400 毫升，捐献间隔期不少于 6 个
月；血小板每次 1～2 个治疗量，捐献间隔
期不少于 2 周。献血后，人体造血功能会
让血液很快得到补充，不会对健康造成
不良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国
家提倡 18 周岁至 55 周岁的健康公民自
愿献血”。对献血者，发给国务院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有关
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公民临床用血
时只交付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
检验等费用；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
时，免交前款规定的费用；无偿献血者的
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以
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
免交或者减交前款规定的费用。

血站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提供
临床用血的公益性卫生机构。献血者应
当去正规血站献血。

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病患者及病原

携带者、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是疾病的
受害者，应得到人们的理解、关爱和帮
助，这不仅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流行的重
要措施，也是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
需要，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在工作、生活中，要接纳艾滋病、乙
肝等传染病患者及病原携带者，鼓励和
帮助他们和疾病作斗争。对精神障碍患
者，要帮助他们回归家庭、社区和社会；
患者的家庭成员要积极帮助他们接受治
疗和康复训练，担负起日常照料和监护
责任。对残疾人和康复后的精神障碍患
者，单位和学校应该理解、关心和接纳他
们，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工作和学习条件。
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感染病原体的
人员要给予理解、接纳和关心，不歧视、
不排斥。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了解身体健康
状况，及早发现健康问题和疾病，尽早采
取干预和治疗措施。健康体检要选择综
合性医院的体检中心或正规的体检机
构，根据年龄、性别、职业、健康状况和家
族病史等选择体检项目和频次。

检查中若发现健康问题，应及时就
医，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针
对性地改变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
惯，减少健康危险因素。

成年人正常血压为收缩压≥90mmHg 
且 ＜140mmHg，舒 张 压 ≥60mmHg 且 ＜
90mmHg。白天略高，晚上略低，冬季略
高于夏季。运动、紧张等也会使血压暂
时升高。脉压是收缩压与舒张压的差
值 ，正常为 30～40mmHg。收缩压达到
120～139mmHg 或 舒 张 压 达 到 80～
89mmHg 时，称血压正常高值，应当向医
生咨询。

成年人正常腋下体温为 36～37℃，
早晨略低，下午略高，1 天内波动不超过
1℃，运动或进食后体温会略微升高。体
温高于正常范围称为发热，低于正常范
围称为体温过低。

成年人安静状态下正常呼吸频率为
16～20 次/分，老年人略慢；呼吸频率超
过 24 次/分为呼吸过速，见于发热、疼痛、
贫血、甲亢及心衰等；呼吸频率低于 12
次/分为呼吸过缓。

成年人安静状态下正常心率为 60～
100 次/分，超过 100 次/分为心动过速，低
于 60 次/分为心动过缓，心率的快慢受
年龄、性别、运动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传染病是指病原微生物感染人体后
产生的、有传染性且在一定条件下可造成
流行的疾病。传染病可在人与人、动物与
人之间传播。传染病的流行必须具备三
个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

传染源是指携带并且能够排出病原
微生物的人和动物，可以是患者、无症状
感染者，也可以是受感染的动物。易感
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特异性免疫
力的人群。传播途径是指病原微生物从
传染源排出后进入易感人群所经过的途
径，常见的传播途径有呼吸道传播、消化
道传播、接触传播、虫媒传播、血液传播
和母婴传播等。有些传染病可通过多种
途径传播。

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
易感人群是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措
施。根据传播方式、速度及对人类危害
程度不同，将法定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
和丙类，实行分类管理。

防控传染病，人人有责。每个人要
主动学习传染病防控知识，一旦怀疑自
己感染，要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就医。根
据防控要求，配合做好相关流行病学调
查、隔离、疫苗接种和治疗等工作。出境
时，要提前了解目的地传染病流行情况，
做好预防措施，减少感染风险；入境时，

如果所在国家或地区出现传染病流行，
要主动报备。单位和个人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导致传染
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
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
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
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
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
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

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
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
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
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
苗，包括：①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即国家
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
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
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百白破疫
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
疫苗、乙脑灭活疫苗、A群流脑多糖疫苗、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
苗、甲肝灭活疫苗等。②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
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
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
类。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
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
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
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
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
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
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
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
1 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
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
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
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

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
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
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
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
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可
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
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
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
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
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
防带状疱疹。

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
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
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
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
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
主要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途径传播。
血液传播是指含有病毒的血液经破损的
皮肤、黏膜暴露而传播，或含有病毒的血
液通过输血或者血液制品而传播。与感
染者共用针头和针具、输入感染者的血
液或血成分、移植感染者的组织或器官
可造成传播，与感染者共用剃须刀和牙
刷、文身和针刺也可能引起传播。性传
播是指异性或同性无防护性行为引起的
传播。母婴传播是指感染病毒的母亲经
胎盘或分娩将病毒传染给胎儿，也可以
通过哺乳传染给婴儿。

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
都不会通过空气、水或食物传播。在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乙肝和丙肝
患者或感染者的一般接触不会被感染。
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不会
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
或公共浴池等公共设施传播，不会通过
礼节性接吻、拥抱传播，也不会通过咳
嗽、蚊虫叮咬等方式传播。

主动了解艾滋病、乙肝、丙肝防治知
识和相关政策，抵制卖淫嫖娼、聚众淫
乱、吸食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倡负责
任和安全的性行为。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显著降低感
染艾滋病、乙肝和大多数性传播疾病的
风险。发生高危行为后，要主动进行检
测。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乙肝或其他
性传播疾病后，应主动告知性伴或配偶。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结核菌）
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患者咳
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喷出的飞沫传染
他人。人类对结核菌普遍易感，感染结
核菌后是否发病主要取决于人体抵抗力
和结核菌毒力。

咳嗽、咳痰 2 周以上或痰中带血是肺
结核的主要可疑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
疗机构就诊。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可以
提高治愈率，减少或避免传染他人。

肺结核可防可治，只要坚持规范治
疗，绝大多数肺结核患者可以治愈。自
行停药、间断服药或减少药品种类和剂
量，不但容易导致治疗失败，还可能引起
结核菌耐药。耐药结核病患者治疗时间
更长、治疗费用更高，而且治愈率较低。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应尽量避免
去公共场所，必须外出时须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做到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
嚏时使用纸巾、手帕遮挡口鼻，可减少结
核菌的传播。家庭中有传染性肺结核患
者时应采取防护措施，避免传染家人。
与肺结核患者接触或出入结核病诊疗机
构时，建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
染病，主要由携带狂犬病毒的犬、猫等
动物咬伤或抓伤所致，一旦发病，病死
率达 100%。

根据接触方式和暴露程度将狂犬病
暴露分为三级：接触或者喂饲犬、猫等
动物，或者完好的皮肤被舔舐为Ⅰ级暴
露；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者无明显出
血的轻微抓伤、擦伤为Ⅱ级暴露；单处或
者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者抓伤，或者
破损皮肤被舔舐，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
被唾液或者组织污染，或者直接接触蝙
蝠为Ⅲ级暴露。判定为Ⅰ级暴露者，清洗
暴露部位，无需进行医学处置。判定为Ⅱ
级暴露者，应处置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
苗。确认为Ⅱ级暴露且严重免疫功能低
下者，或者Ⅱ级暴露者其伤口位于头面
部且不能确定致伤动物健康状况时，按
照Ⅲ级暴露者处置。判定为Ⅲ级暴露
者，应处置伤口并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
制剂和接种狂犬病疫苗。如使用单克隆
抗体，应按照批准剂量使用。狂犬病疫
苗一定要按照程序按时、全程接种。

伤口处置越早越好。对于Ⅱ级和Ⅲ级
暴露，彻底的伤口处理非常重要，包括对
伤口内部进行彻底的冲洗、消毒以及后续
的外科处置。可以使用肥皂水（或其他弱
碱性清洁剂、专业冲洗液）和一定压力的
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咬伤和抓伤
处约 15 分钟，然后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
净，最后用无菌脱脂棉将伤口处残留液
吸尽，避免在伤口处残留肥皂水或者清
洁剂。较深伤口冲洗时，可用注射器或
者专用冲洗设备对伤口内部进行灌注冲
洗，做到全面彻底。伤口冲洗后用碘伏
消毒涂擦或消毒伤口内部；随后立即到
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伤口处理、疫苗接种。

再次暴露后处置。再次暴露发生在
免疫接种过程中，应继续按照原有程序
完成剩余剂次的接种；全程接种后 3 个月
内再次暴露者一般不需要加强接种；全
程接种后 3 个月及以上再次暴露者，应于
0 和 3 天各加强接种 1 剂次疫苗。按暴露
前（后）程序完成了全程接种狂犬病疫苗
者，除严重免疫功能低下者外，无需使用

被动免疫制剂。
饲养者要为犬、猫接种兽用狂犬病

疫苗，防止犬、猫发生狂犬病并传播给
人。带犬外出时，要系犬绳，防止伤人。

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
能直接或间接传播多种疾病，可引起人
群感染，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造成感
染人群发病甚至死亡。

蚊子可以传播疟疾、乙脑、登革热、
寨卡病毒病等疾病。保持环境卫生，消
除蚊子孳生地。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
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无法清理的积
水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根据情况选用
纱门、纱窗、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
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止蚊子叮咬，预防蚊
传疾病。

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消
化道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
粪便、污物，消除苍蝇孳生地，可有效控
制苍蝇数量。不乱丢垃圾、生活垃圾袋
装化，不随地大小便、处理好宠物粪便
等，可有效减少苍蝇孳生。安装纱门、纱
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
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
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
物理方法灭蝇。

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
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搞好环境卫
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
防鼠网、封堵孔洞等。同时，保管好食
物，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杀灭老鼠
可以使用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
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
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
畜中毒。

蟑螂可以携带痢疾、伤寒等多种病
原菌，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诱发
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
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
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孳生。要
将食物密闭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
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
杀蟑毒饵等药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

许多疾病可通过动物传播给人，如
炭疽、狂犬病、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布鲁氏菌病、棘球蚴病（包虫病）、绦虫
病、囊虫病、血吸虫病等。预防动物源性
疾病传播，要做到：不与病畜、病禽接触；
接触禽畜后要洗手；不加工、不食用病死、
死因不明或未经卫生检疫合格的禽畜肉；
不吃生的或未煮熟、煮透的禽畜肉和水产
品；不猎捕、不买卖、不食用野生动物。食
用野生动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禽畜类出现发
病急、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等异常情况，
应及时向当地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
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 3
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140mmHg 和/
或舒张压≥90mmHg，可诊断为高血压。
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
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 140/90mmHg，仍
诊断为高血压。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
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 年
版）》将高血压分为三类，分别为：1 级高
血压（轻度），140~159/90~99mmHg；2 级
高血压（中度），160~179/100~109mmHg；
3级高血压（重度），≥180/110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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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学习 粤健康”健康素养核心知识

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2. 公民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
护，每个人都有维护自身健康和不
损害他人健康的责任。

1.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
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
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
最经济的手段。

3.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践行文
明健康生活方式，维护和促进自身
健康。

4. 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
环境，促进健康。

5.无偿献血，助人利己。

6.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
不歧视病残人员。

7.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8. 血压、体温、呼吸和心率是
人体的四大生命体征。

9. 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
群是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防控
传染病人人有责。

10. 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
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
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11. 艾滋病、乙肝和丙肝通过
血液、性接触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
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

12. 出现咳嗽、咳痰 2 周以上，
或痰中带血，应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
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
患者能够治愈。

13. 家养犬、猫应接种兽用狂
犬病疫苗；人被犬、猫抓伤、咬伤后，
应立即冲洗、消毒伤口，并尽早注射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血清或单
克隆抗体）和人用狂犬病疫苗。

14.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
播多种疾病。

15. 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
不猎捕、不买卖、不接触、不食用野生
动物。

16. 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
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
我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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